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申报表

（一般项目）

项  目  类  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  目  名  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艺  术  品  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  报  主  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  表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长春建筑学院

2018年04月17日

2019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申报表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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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交的所有材料均不予退回，请申报者自行备份。

2

填  表  说  明

申报者的承诺：

我承诺对所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如获

得立项资助，我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遵守国家艺术基金的相关规定，

按计划和预算开展相关工作，取得预期成果。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有权使用

本表所有数据和资料。

申报主体：_____________________（盖章）

年    月    日

1.填写前请仔细阅读《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19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

助项目申报指南》和国家艺术基金的相关规定。

2.登录国家艺术基金网站 “国家艺术基金网上申报管理系统”，按《申

报指南》要求，在网上填写《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申报表》进行申报。

3.请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填写申报表,所填内容务必真实、准确，不要漏

填、错填。

4.请按《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19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申报指

南》中的规定提交相关申报材料。

5.系统提交完成后，需将本表导出并打印，请按照指南要求，申报表和其

他附件材料统一用A4纸双面印制，装订成册，并在指定位置加盖公章。

6. 请在规定时间内将本表和相关申报材料寄给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评

审处。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评审处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1号歌

华大厦A座16层，邮编：100007，咨询电话：400-025-9525。



 

单位或机构名称

组织机构类型

成立时间

是否属于转企改制

包含艺术团体数(个)

在职员工总数(位)

自有剧场座位数(个)

固定电话

手机

单位地址

参加省部级以上展览、演出和比赛情况及所获奖项

组织机构代码

所属区域

资产总额(万元)

排练厅面积(平方米)

高级职称人数(位)

法定代表人

职务

邮编

长春建筑学院

E5855409-1

吉林

一、申报主体

序号

1

作品名称 所获奖项 颁奖单位 获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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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艺术简介（不超过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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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创作类型

艺术品种

剧种/曲种名称

题    材

改编作品

关键词

项目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财务联系人

姓名

职务

固定电话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姓名

职务

固定电话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姓名

职务

固定电话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演职人员数

性别

电子邮箱

手机

性别

电子邮箱

手机

性别

电子邮箱

手机

二、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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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填



 

 1.申报项目的主题思想、内容简介、艺术特色和价值意义。

 2.申报项目的前期准备情况。

 3.完成申报项目的保障条件。限4000字以内(小型舞台剧作品的申报只阐述第1点)

三、项目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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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省份 所在单位 职务/职称 项目分工 证件号码

填写该作品的编剧、导演、主演、作曲、舞美设计等主要创作人员，并如实填
写人员落实情况，如已落实、暂定、未落实等。

四、项目主创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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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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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周期

第一阶段（创作生产）

实施日期

具体实施内容：

预期目标：

至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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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剧目演出）

首演日期

演出安排：

第三阶段（结项验收）

实施日期



 

五、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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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周期

第一阶段（修改提高和出版计划）

实施日期

具体实施内容：

预期目标：

至

至



 

第二阶段（结项验收）

实施日期

项目成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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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人名称

收款单位账号

收款人开户银行名称

(具体到支行)

开户银行行号

基金资助额度

开支项目

一、直接费用

（一）创作费

1、编剧费

2、作曲费（编曲、唱腔
设计）

3、导演费

4、舞美设计费

5、灯光设计费

6、服装设计费

7、造型设计费

8、道具设计费

9、其他

（二）制作费

1、排练费

(1）劳务费

(2)剧场租赁费

2、制作费

（1）舞台美术制作费

（2）灯光音响器材租赁

   A.耗材费

   B.运输费

（3）音乐制作费

（4）服装制作费

（5）化妆费

（6）录像费

3、其他

基金资助
资金支出
(万元)

不可填

不可填

自筹资金
  支出
 (万元)

  项目
 总经费
 (万元)

备注说明

长春建筑学院

六、项目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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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超过



 

（三）演出费

1、运输费

2、差旅费（天数、人数
）

（1）交通费

（2）住宿费

（3）伙食费

3、宣传费

4、其他

二、间接费用

三、不可预测费用

合计

　说明：1、基金资助资金支出合计数应与基金资助额度相一致；

　　　　2、填报的演出费不应高于资助额度的20%；

　　　　3、表中差旅费用的预算填报，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执行；

　　　　4、涉及项目天数、人数的请在备注栏内详细列明;

　　　　5、基金不支持直接费用中的“其他”部分、间接费用和不可预测费用

　　　　6、自筹资金包括地方财政资金、单位自有资金、其他社会资金等。

不可填

不可填

不可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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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单位名称

收款单位账号

收款单位开户银行名称

(具体到支行)

开户银行行号

资金资助额度

开支项目

一、修改提高费

二、传播交流费

合计

    说明：预算合计数应与基金资助额度相一致。

申请资助资资金 备注说明

（小写）

（大写）零元整

长春建筑学院

六、项目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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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项目主要由以下机构和单位合作完成，各合作方均一致同意：

 1、由【                                           】作为申报主体，进
行申报。

 2、如申报项目获得立项资助，授权【                                  】
签署全部申报文件。

序号

1

2

3

主要合作单位名称（不超过三个）

长春建筑学院

长春建筑学院

(盖章)

(盖章)

(盖章)

七、主要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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